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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儿童照顾制度体现了照顾责任在国家与家庭之间以及两性之间的分工。文章认为，中国与德

国在儿童照料方面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均推崇家庭是儿童照顾的服务主体，但在制度安排上呈现出两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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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服务建设，使德国在儿童照顾领域的制度导向从“就业男性主导”模式向支持“双职工”模式转变。而中国

长期将儿童照顾视作家庭内部事务。鉴于此，中国应当积极更新儿童福利理念，通过适度延长产假时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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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中的儿童照顾制度主要是指面向 0 ～ 3 岁儿童的福利制度安排。

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人口、家庭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变迁，儿童照顾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

为社会政策的一个新兴领域，儿童照顾政策体系的重构体现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由社会保险为主到社

会保险与社会服务并重的转向，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环节 ( 岳经纶、范昕，

2018) 。儿童照顾目前已成为一个跨越私人生活与公共政策领域的问题。家庭外部的劳动力市场构成

与社会资源的分配型态会渗透到家庭中，影响其可获得的儿童照顾资源的数量、类型及质量; 同时，家庭

内部的互动机制决定了儿童照顾形式的选择，后者既影响儿童安全与身心发展，也影响其父母的工作与

生活。中国现有的碎片化和残补式的儿童照顾政策，不利于儿童的人力资本发展和积累，不利于未来中

国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以及国际竞争力( 马春华，2015) 。
从世界范围看，德国社会保障制度最早建立并经历了多次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儿童照顾

问题上，中国与德国具有相似的社会价值规范。两国历史传统中的父权制思想、“就业男性主导”的家

庭分工模式以及将儿童照顾视为女性责任的思想观念都曾根深蒂固。但近年来德国逐渐在儿童照顾安

排上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在传统“男性养家”和社会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建立了有利于女

性劳动者的社会福利体系。家庭仍被视为照顾服务的直接提供者，但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积极保障家

庭照护职能、分担家庭因为育儿所承担的责任与成本，这些举措促进了德国总和生育率和女性就业率的

稳定与提升。本文旨在探讨德国儿童照顾政策的主要思路与措施，并将其与中国儿童照顾体制进行比

较分析，最后提出对中国的若干启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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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儿童照顾的内涵与意义

照顾最初是指一种建立在婚姻和亲属关系上的无偿的家庭服务。早期的照顾研究主要关注家庭内

部无偿的非正式照顾，这种照顾活动具有独特性，是一项蕴含着义务、承诺、信任与忠诚却没有报酬的个

人服务( Daly ＆ Lewis，2000) 。女性主义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对照顾问题展开研究，将照顾定义为私人

领域内基于亲属关系的无偿劳动，并强调性别因素对照顾安排的影响( Graham，1991) 。
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照顾逐渐被纳入公共政策领域，照顾的意涵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戴

利和刘易斯从三个维度对照顾进行定义。首先在劳动层面，照顾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劳动，这一维度引导

人们进一步思考照顾背后蕴含的劳动属性，比如有偿与无偿照顾、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照顾等问题。第

二个维度将照顾置于义务和责任的规范框架内———照顾往往是在社会或家庭关系的条件下发起和提供

的，规范与伦理在其中发挥着独特作用。第三将照顾视为需要进行财政或情感成本投入的活动，该维度

分析的重点集中在个人、家庭与社会如何分担照顾费用( Daly ＆ Lewis，2000) 。
按照公共与私人领域、有偿与无偿以及社会关系等维度可将照顾活动进一步细化( Thomas，1993) 。

有学者关注到照顾行为进入公共领域后可能产生的问题，认为国家在照顾领域的公共投资把照顾从由

家庭成员、朋友承担转变为一种专业化活动，并带来新的劳动需求。但进入公共领域的照顾活动不再依

托过去私人领域的美德，照顾服务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从非盈利向盈利的转向，可能使人们对照顾

服务的内容、质量及规范基础的转变产生疑问( Leira，1994) 。
儿童照顾服务是儿童福利的基础性组成部分，是儿童生存发展保护服务的出发点和核心组成部

分，是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社会前提和物质条件( 刘继同，2006) 。在发达国家，儿童照顾得到很多人的

关注: 谁来照顾、如何照顾、照顾成本、照顾时间等问题蕴含着不同的价值考量，不仅形塑着公共政策的

制定，同时影响个人和家庭的选择( Saraceno，2011) ———不同的政策模式意味着家庭尤其是母亲在育儿

方面需采取的不同应对策略。
儿童照顾政策可以在父母工作期间为儿童提供替代性的照顾支持，提供教育机会以促进儿童情感、

认知与社会参与能力的发展，并给予低收入家庭和残疾儿童帮扶( Scarr ＆ Eisenberg，1993 ) 。从社会投

资视角出发，儿童照顾可被视为一项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有益于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和社会经济的发

展。埃斯平·安德森( Esping － Andersen，2008) 指出，对学龄前儿童( 0 ～ 6 岁) 的人力资本投资将收获最

高的投资回报率，此后回报率将呈指数级下降。该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降低儿童在教育获得上

的不平等并减少社会排斥现象的发生。康利( Conley，2010) 认为，儿童照顾能提高低收入家庭的人力资

本投资能力，并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外部性: 获得高质量照顾的儿童未来更可能成为具备工作技能与健全

品格的社会成员，从而促进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与良好社会氛围的形成; 同时，这种社会投资有利于减少

犯罪、失业与福利依赖等问题。从儿童权利角度看，儿童不仅是未来的资产，更是当前社会的成员。这要

求儿童照顾不仅要为人力资本的形成做出贡献，更要尊重儿童的权利与需要( Hübenthal ＆ Ifland，2011) 。

三、德国儿童照顾制度的发展

儿童照顾制度直接反映出政府对家庭功能的定位与对国家责任的认知，而政府对国家与家庭之间

关系的处理方式又深受一国福利体制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埃斯平·安德森运用非商品化这一

工具划分出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三种福利体制。其中，德国是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的典型

代表，它通过建立社会保险体系，将社会权利资格与劳动力市场参与和缴费记录相关联，同时重视传统

家庭关系在福利供给中的作用。在德国，父权制与保守主义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宣扬男性在家庭与社会

事务中的主导地位，鼓励女性留在家中承担育儿责任。“男性养家”的家庭模式长期存在并被社会普遍

认可，已婚妇女优先照顾家庭的法律义务直到 1977 年才被废除( Fagnani，2007) 。
在安德森的比较研究基础上，莱特纳( Leitner，2003 ) 对“家庭主义”展开了深入讨论。他将家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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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划分为四种模式: 显性家庭主义、自主家庭主义、隐性家庭主义与去家庭化。显性家庭主义表现为政

府与社会积极通过制度安排支持家庭承担照顾责任，但在家庭照护的替代性制度供给上比较匮乏。对

传统家庭关系的重视与保护让过去的德国儿童照顾呈现出鲜明的“显性家庭主义”特征。德国儿童照

顾体系包括津贴制度、育婴假制度与儿童看护服务制度，分别对应为儿童照顾提供经济支持、时间支持

与服务支持。完善的津贴制度体系与慷慨的育婴假制度是德国“显性家庭主义”照顾范式的突出表现，

二者充分反映了德国对家庭照护功能的关注与支持。政府希望通过这些制度安排，进一步强化家庭在

儿童照顾中的主体性作用，为父母照顾子女营造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
在德国，父母可以代表 18 岁以下儿童，选择领取儿童津贴或者享受儿童税收抵免的优惠。根据《联

邦儿童福利法案( BKGG) 》，家庭中第 1 和第 2 个孩子每月可领取 194 欧元的儿童津贴，第 3 个为每月

200 欧元，第 4 个及以上为每月 225 欧元。根据《所得税法( EStG) 》，家庭可选择税前收入扣除的方式获

得儿童养育补偿。
此外，为更好地满足家庭的育儿需求，提升儿童照料水平，德国于 1986 年制定了儿童看护津贴制

度。这是一种给付标准较为稳定的定额现金补贴，家庭可以选择每月 300 欧元连续领取 24 个月，或每

月 460 欧元连续领取 12 个月( 姚玲珍，2011) 。但该津贴对领取者的家庭收入有所限制，1986 ～ 2000 年

津贴规定，第 7 个月以后父母年税后收入的限制为 15032 欧元; 2001 ～ 2003 年规定，前 6 个月的收入限

制为 51130 欧元，第 7 个月开始为 16470 欧元; 2004 ～ 2006 年，前 6 个月的收入限制被调整为 30000 欧

元( Geisler ＆ Kreyenfeld，2012) 。
为进一步增强对家庭照顾的支持，弥补父母因照顾儿童而减少的工作收入，2007 年德国建立了父

母津贴制度取代儿童看护津贴制度。父母津贴制度取消了家庭收入对领取期限的限制，给付标准与产

前收入相联，制度导向从重点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经济支持转变为普遍分担家庭的育儿责任。根据《联

邦父母津贴和育儿假法案( BEEG) 》，津贴领取对象需要满足四个条件: 一是在德国有住所或常住地; 二

是孩子与父母共同居住并由父母教育与照顾; 三是父母因为照看孩子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30 个小

时或者不工作; 四是单方税前年收入小于 25 万欧元且家庭税前年收入小于 50 万欧元。父母总计可以

领取最高 12 个月的父母津贴，如果双方共同申请，领取期限将延长至 14 个月。支付标准一般为孩子出

生前父母工作收入的 67%，津贴范围为 300 ～ 1800 欧元①。
随后，德国又补充建立了“父母津贴 +”和“合作育儿奖励”制度，不同津贴项目之间可以自由组合。

“父母津贴 +”月支付标准的上限为产后不工作状态下“父母津贴”标准的一半，领取时间延长至过去的

两倍，父母便可在相对更长的时间内兼顾工作与家庭。同时，为了更好地促进儿童照顾领域的性别平

等，德国出台了“合作育儿奖励”制度，规定如果产后父母均每周工作 25 ～ 30 小时且持续 4 个月，他们还

将分别额外获得 4 个月的“父母津贴 +”领取时长，旨在鼓励父母双方共同分担儿童照顾责任( 见表 1) 。
此外，为充分考虑不同社会群体的实际情况，父母津贴制度体系采取了分群体、差异化的弹性支付

模式。对于收入相对较低的家庭，收入平均每降低 2 欧元，补助比例将在 67%的基础上提升 0. 1 个百分

点; 对于在孩子出生前没有工作收入的父母，他们依然可以领取 300 欧元的父母津贴; 多子女家庭的父

母津贴将提高 10% ; 对于单亲父母，父母津贴的领取时间将延长至 14 个月，而且只要单亲父母满足每

周工作 25 ～ 30 小时且持续 4 个月的条件，将同样获得“合作育儿奖励”。
父母津贴制度有利于提高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它允许雇佣中断，使人们在停职照顾自己孩子的一

定阶段内得到收入保障。同时，父母津贴计划鼓励孩子的父亲从就业职位中退出来照顾孩子，这是对

传统的男性养家模式的扬弃，为妇女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有助于家庭模式的变化，也有助于加强性别

平等。这种社会变化增加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度，并从总体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乌尔里

希·贝克尔，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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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收入根据产前 12 个月扣除税费与社会保险缴费后的月平均收入计算。



表 1: 德国父母津贴的支付标准

名称 标准

父母津贴

支付区间 300 ～ 1800 欧元;
产前月工资高于 1240 欧: 补助比例 65% ;
产前月工资 1200 ～ 1240 欧: 补助比例 65% ～67% ( 每降低 2 欧元提高 0. 1% ) ;
产前月工资 1000 ～ 1200 欧: 补助比例 67% ;
产前月工资低于 1000 欧: 补助比例 67% ～100% ( 每降低 2 欧元提高 0. 1% ) ;
双胞胎或多胞胎，每增加一个孩子，支付标准提高 300 欧元;
如果家中至少还有一个 3 岁以下或两个 6 岁以下孩子，支付标准提升 10%，至少增加 75 欧元。

父母津贴 + 支付区间 150 ～ 900 欧元;
月支付标准的上限为产后不工作情况下“父母津贴”标准的一半。

合作育儿奖励 分别额外获得四个月的“父母津贴 +”领取时长。

资料来源: 德国联邦家庭事务网站( https: / / familienportal. de / ) 。

除经济支持外，根据《产妇保护法》，德国女性享受 14 周产假，包括产前 6 周与产后 8 周。当出现早

产、多胞胎等情况，产假时间将延长 4 周。为使父母尤其是母亲在育儿后可以顺利重返工作岗位，德国

政府规定孩子出生后父母可以享受 3 年无薪育婴假期( 第一年可申请父母津贴) 。在此期间，除非出现

企业破产、员工严重违反规定等特殊情况，否则雇主不能解雇员工。父母既可以一次性享受所有假期，

也可将其划分为多个时段分开使用，目前最多可转移 24 个月假期在孩子 3 至 8 岁期间使用。在育婴假

期间，父母也可从事每周不超过 30 小时的非全职工作。
综上，在时间层面，德国长达三年的育婴假期为父母照顾子女提供充足的时间保障，解除了其后顾

之忧。在经济层面，德国建立了由儿童津贴、父母津贴、“父母津贴 +”与“合作育儿奖励”制度共同组成

的津贴制度体系，弥补了父母因照顾子女而减少的工作收入，并通过多样化的制度供给与差异化的支付

安排，鼓励两性平等分担育儿责任，帮助父母更加灵活地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同时，向低收入人群、
失业者、单亲家庭等群体的制度倾斜凸显了父母津贴制度鲜明的福利性特征及对贫富差距的调节功能。

对传统家庭育儿的保护与推崇让德国在儿童照顾的制度设计上呈现出“显性家庭主义”特征，然

而，这种重视家庭照护的保守主义文化传统也使德国过去在儿童看护服务领域发展缓慢。在家庭政策

设计上，德国长期遵循辅助性原则，儿童尤其是 3 岁以下儿童应当由父母在家照顾，只是当家庭满足其

成员需要的能力耗尽时，国家才会进行干预( 埃斯平·安德森，2001) 。尤其在统一前的西德社会，国家

将儿童照顾完全视为家庭内部事务，致使公共托育服务体系发展十分缓慢。
德国统一后，面对德国生育率日趋走低以及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尤其是在 2002 年巴塞罗那峰会

上欧盟提出 2010 年实现欧盟境内三分之一的 3 岁以下儿童获得儿童照顾的目标后，德国在儿童托育服

务领域进行了大幅改革。2005 年，德国出台《日间托育扩充法案》，2008 年出台了《儿童促进法》，后者

规定从 2013 年 8 月起，所有 1 岁及以上孩子享有法定权利进入日托机构( 或配有专业的保育员) ，入托

照顾正式成为儿童法定权利( Oliver ＆ Mtzke，2014) 。
德国入托费用取决于家庭收入与居住地区具体安排，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家庭需要提前向当地

负责机构提出入托申请。一些地区逐步降低了育儿费用，例如在柏林，所有儿童均可免费享受日托服

务，家庭只需支付餐饮费; 在汉堡，获得入托凭证后儿童便可免费享受日均 5 小时的日托服务。
近年来，德国不断加大对公共托育服务的财政投入，自 2000 年以来，儿童早期教育与照顾公共支出

占 GDP 比例已从 0. 33%上升至 2015 年的 0. 6% ( OECD，2019) 。截至 2016 年，联邦政府累计投入 73 亿

欧元以扩大公共托育机构供给，承诺在 2016 ～ 2020 年期间拨款 10 亿欧元为日托中心提供约 7000 名专

业人员，支持托育机构语言教育工作①。2019 年，《儿童日托优化法案》正式生效，联邦政府计划在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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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向各州提供约 55 亿欧元以支持托育服务建设，包括建立以儿童需求为导向的托育服务体系、延长

机构开放时间、加强托育机构基础设施与人才建设、提升管理与协作水平、促进语言教育、应对托育服务

面临的挑战以及保护儿童免遭性暴力、虐待与歧视等内容。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德国 3 岁以下儿童日

托覆盖率从 2006 年的 13. 6%上升到 2016 年的 32. 7% ( Mtzke，2019) 。除托育机构之外，德国还有由

幼儿托管员提供的看护服务，托管员必须通过青年福利办公室的资格认证，通常在自己家中照顾儿童。
儿童照顾制度关涉照顾责任在两个层面的分工: 一是国家与家庭之间，二是家庭内部两性之间。不

同的制度安排体现了国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应，它既受到历史传统、社会价值规范的影响，也与社会

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从发展历程来看，前期德国儿童照顾制度主要巩固支持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

统家庭育儿模式，体现在政府通过提供看护津贴与育婴假积极支持家庭照护功能的发挥，但对公共托育

服务建设持谨慎态度。进入 21 世纪后，面对出生率下降、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等新的社会现象，德国政

府逐渐调整了儿童照顾政策导向，从支持“男性养家”模式向支持“双职工”模式转变。一方面，通过完

善津贴制度设计鼓励父母共同分担儿童照顾责任，帮助家长更好地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 另一方面，

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扩大公共托育机构供给，延长机构服务时间，将入托照顾上升为儿童的一项法

定权利，使德国儿童照顾制度逐渐从“显性家庭主义”走向了“自主家庭主义”模式。这些政策在保障女

性劳动参与率提升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促进了公众的生育意愿，德国总和生育率在 2009 年以后停止下

降，近 10 年来保持了稳步上升趋势。鲍恩舒斯特等人( Bauernschuster et al. ，2016) 的研究表明，儿童照

顾覆盖率每增加 10%，出生率将提升 2. 8%。劳特( Ｒaute，2019) 通过研究证实了提高儿童照顾津贴水

平所带来的生育效应，津贴额度每增加 1000 欧，出生率提高 2. 1%。布林和拉格曼( Boll ＆ Lagemann，

2019) 发现儿童照顾覆盖率每提升 1%，女性周工作小时数将提升 0. 5%，同时，德国入托权利保护政策

的出台也将使女性工作时间增加 3. 1%。

四、中国的儿童照顾政策及问题

在中国，儿童照顾被视作家庭的内部事务，只有当家庭功能缺失时，政府才会给予政策干预，表现为

一种消极形态的国家责任。面临职场压力和儿童照顾的两难困境，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与德

国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在儿童照顾领域存在的挑战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 一) 儿童权利与福利理念

儿童照顾政策体现了国家对儿童角色的定位与认知。在传统社会中，儿童被视为私人物品，儿童事

务被划入私人领域，对儿童的投资被完全当作家庭和父母的责任( 马春华，2015 ) 。中国儿童照顾政策

蕴含着强烈的补缺性色彩，主要发挥了社会救助功能。这也反映出中国在制度设计中，依然秉承将儿童

养育视为家庭内部事务的理念，主要聚焦家庭功能缺失后的责任承担，并未充分认识到国家与社会也是

家庭育儿的受益者。
同时，缺乏对儿童照顾中的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明确区分。在推崇家庭照护的社会里，公众普遍

认为家庭是儿童照顾的最佳场所，父母是儿童照顾的最佳人选，这种规范也影响着儿童照顾制度的形成

与发展。作为儿童照顾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家庭被天然地认为应当承担儿童照顾的直接责任。然而，对

家庭照护功能的推崇并不等同于将儿童照顾的全部责任归于家庭，国家也应通过合意的制度安排支持

家庭照护功能，间接分担家庭的育儿责任与成本。在中国，儿童照顾的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合二为一，

家庭既是儿童照顾的服务主体也是照顾责任的承担主体，国家在儿童照顾方面的责任分担明显不足。

( 二) 儿童照顾制度建设

中国儿童照顾制度的目标群体多为弃婴、孤儿与困境儿童，制度安排较为碎片化，并多与社会救助

制度混杂在一起，没有形成普惠性的、面向大众的集中统一安排。在经济支持层面，中国尚未建立以分

担家庭育儿责任为目的、面向广大家庭的直接性津贴制度; 在照顾领域，对困难儿童的支持仍然是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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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范畴下的一项托底性制度安排。在劳动保护层面，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生育

享受 98 天产假，难产或生育多胞胎的产假相应延长。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以来，各省相继对产

假时间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产假时长以 128 天与 158 天为主，但对产假时间 1 ～ 2 个月的延长依然很难

充分满足家庭的照护需求。同时，各地出台设立配偶陪产假制度，除天津、山东时长 7 天和上海 10 天

外，其余多集中在 15 天，使得男性在儿童照护方面的责任分担十分有限。产假结束后，家庭便需要在儿

童照顾问题上作出新的决策，女性往往被期望为育儿作出努力并据此调整劳动力市场参与状态。
另外，在服务层面，国家在《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11 ～ 2020 年) 》中提出要“积极发展公益性普惠

性的儿童综合发展指导机构，以幼儿园和社区为依托，为 0 ～ 3 岁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早期保育和教育指

导”。但目前中国公共托育制度建设整体滞后，在托育机构的准入管理、运行标准、监督机制等具体规制

上缺乏系统详细的政策安排。

( 三) 儿童照顾服务的供需矛盾

当前，中国在公共托育服务领域面临两大矛盾。第一，从需求端来看，托育需求与服务供给总量之

间存在矛盾。根据 2016 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35. 8% 的 3 岁以下婴幼儿家长存在托育需

求，无祖辈参与照看的家庭托育需求达 43. 1%，在祖辈参与照看的家庭中，33. 8% 的家庭表示仍有托育

需求。但目前中国 0 ～ 3 岁儿童入托率仅为 4. 1%，远低于 OECD 国家 33. 2% 的平均入托率( OECD，

2019) 。第二，服务供给水平与需求层次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家庭对托育质量的高要求使得托育机构

必须投入更高运营成本，收费标准自然随之升高。高收费门槛将很多家庭挡在门外，致使许多家庭转向

更低廉的托育机构，但成本的降低可能同时伴随服务水平的下降，再加上行业标准与规范缺失、从业人

员资质审核不严等问题依然存在，许多家庭对机构托育服务的要求无法满足，儿童照顾责任最终仍由家

庭承担。量的矛盾可以通过增加供给解决，但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才是制约托育服务有效供给的关键。

五、德国儿童照顾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儿童照顾制度不仅与儿童福祉紧密相连，也日益超越家庭政策范畴，成为对劳动力市场参与、人口

结构和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议题。中国与德国存在相似的育儿传统，均推崇家庭作为儿童照顾的

责任主体。然而，德国逐渐突破保守主义的文化传统，逐步实现了从“就业男性主导”模式向支持“双职

工”模式转变。借鉴德国儿童照顾制度发展的经验，中国儿童照顾制度可从以下四方面加以完善:

( 一) 更新儿童福利理念，将照顾责任逐步从家庭承担向国家—家庭共担转变

纵览德国儿童照顾制度发展历程，从占据主流的“男性养家”模式到日益普及的“双职工”模式，照

顾服务供给主体逐步从家庭拓展到托育机构、从私人领域步入公共领域，国家与家庭共同分担儿童照顾

责任。责任共担反映出国家不再把儿童视为私人物品，认识到对家庭的投入与对国家的支持具有内在

一致性。因此，应积极更新儿童福利理念，改变将儿童照顾完全划归私人领域的传统认知，通过增加制

度供给帮助分担家庭照顾的责任与成本，弥合儿童收益社会化与照顾成本家庭化之间的分歧。
( 二) 适度延长产假时间，尝试建立育婴期父母弹性工作制度

在德国，父母可以获得长达 3 年的育婴假期，在此期间雇主不能解雇员工。根据中国现实情况，可

考虑在兼顾企业承受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对产假时间进行适度延长; 加强对女性公平就业的权

利保护，降低延长产假可能对女性劳动力参与带来的负面影响; 尝试建立育婴期父母弹性工作制度，如

育婴期内父母可以选择每周 25 ～ 30 小时的非全职工作，生育保险基金按照一定比例补偿父母因工作时

间缩短而减少的经济收入，国家对保险支付给予资金补贴。这不仅有利于育婴期父母更好地平衡工作

与家庭，缓解职业女性的育儿焦虑，同时作为一种间接津贴支付方式，亦体现出国家对照顾责任的分担。
( 三) 探索两性共享育儿假模式，鼓励父母共同分担育儿责任

儿童照顾制度不仅关涉国家与家庭之间的责任分担，还直接影响父母双方在育儿问题上的责任分

配。在“隐性家庭主义”模式下，儿童照顾责任完全由家庭承担; 受到社会传统观念与“男主外女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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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模式的影响，儿童照顾责任最终由家庭中的女性承担。“隐性家庭主义”模式实际从制度上间接固

化了女性在儿童照顾中的角色与责任。在德国，父母双方共享育婴假期并自主进行假期分配，政府给予

延长津贴支付时间的奖励。此外，政府通过出台“合作育儿奖励”制度，鼓励两性平等承担育儿责任。
儿童照顾不应只是女性独有的义务，男性同样拥有育儿的责任与权利。共享育儿假制度的建立不仅有

利于实现儿童照顾领域的性别平等，促进女性平等参与劳动力市场，缓解职场性别歧视现象，同时有助

于增进亲子关系，让父亲充分享受育儿的乐趣。
( 四) 加快公共托育领域的制度化建设，逐步建立普惠性公共托育服务体系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 68. 58%，并已出现下降趋势。工作家庭平衡已成

为职场女性面临的一大挑战，完善公共托育服务被视为解决该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进入 21 世纪以

来，德国以立法形式规定一岁以上儿童享有日托权利，并通过人员、资金的大量投入，实现了 3 岁以下儿

童日托覆盖率的巨大提升。普惠性公共托育服务体系的建立为儿童照顾从私人领域扩展到公共领域提

供了重要的制度平台。
面对日益增长的公共托育服务需求，中国应努力从制度上将家庭照料与公共托育衔接起来，加快实

现公共托育服务体系的制度化、普惠化与多元化。一是加强制度建设。应尽快从国家层面细化公共托

育服务机构运营标准与管理办法，以制度促进公共托育服务行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同时，明确并强

化主管部门与监管机构职责，切实履行对各类型托育机构的管理监督责任。二是加快托育服务供给侧

改革。公共托育服务机构同样面临福利化与商业化的平衡问题。国家在保证机构服务质量的同时可通

过购买服务，给予税收优惠、场地租用优惠等方式降低入托费用，满足更多家庭的入托需求。三是鼓励

多种力量共同参与公共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让托育服务供给主体更加多元化。比如采取“社区 + 企业”
或“社区 + 社会组织”模式，鼓励社区和企业根据托育需求开设内部托育服务中心，同时鼓励有条件的

幼儿园增加 0 ～ 3 岁托育服务项目。四是加大对保育员从业资质审核力度，完善保育员培训与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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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Ｒesponsibility and the Family Function: The German
Child Car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

Guo Yu1，Zhuang Zhongqing2 ＆ Li Yuting1

( 1． 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2．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Abstract: The child care system reflects the division of care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family，and between genders． China and
Germany have similar cultural traditions in child care，as they both advocate that the family should tak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child care，bu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Germany actively protects the family
care function by establishing a generous subsidy and maternity leave system． By continuously improving public care services，Ger-
many has changed from a“male breadwinner”model to a“double － worker”model in the field of child care． China has long re-
garded child care as“internal family affairs”and takes residual state responsibility． In view of this，we should actively update the
concept of child welfare，and gradually shift the care responsibility to the state － family sharing model by appropriately extending
the maternity leave period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such as an inclusive public care service system．
Key words: Child Care; Germany; State Ｒesponsibility;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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